
連江縣大同之家各項收費標準 

一、自費住民之安養及養護費： 

依據連江縣政府 110年 01月 11日連衛社字第 1090013230號函核定。 

自費住民安養收費標準 

項次 項目 金額 備註 

1 膳食費 5,000 主副食及點心費用。 

2 生活服務費 1,000 環境清潔費、服務費、活動費等。 

3 住宿費 
單人房 6,000 提供單人住宿套房。 

雙人房 4,000 提供雙人住宿套房。 

合計 
單人房 12,000  

雙人房 10,000 雙人房單人住則以單人房收費。 

自費住民養護收費標準 

項次 項目 金額 備註 

1 膳食費 5,000 主副食及點心費用。 

2 生活服務費 13,000 
照顧費、環境清潔費、服務費、活

動費等。 

3 住宿費 3,000 提供六人床房間。 

合計 21,000  

說明 

一、本收費標準以每人每月計算。 

二、住民主副食費用、點心費係依公費標準

計算。 

三、各項費用得隨物價及工資變動，按實際

成本做適度調整，並陳報連江縣政府核

定後實施。 

附記 

緊急處置保證金為兩個月之安養護費，應於

入家安養護時繳交。保證金係供急病送醫、

意外傷亡或扣繳逾期未繳之生活費等使用，

退養時發還。 



二、安養護交通接送服務費： 

依據連江縣政府 107年 12月 25日連衛社字第 1070013256號函核定。 

      類別 

地點 
低收 中低收 一般戶 備註 

大同之家 

↑↓ 

縣立醫院 

(每人每次) 

 35元 50元 

介壽村、馬祖村、

仁愛村、津沙村、

珠螺村、四維村、

清水村皆為10公

里範圍內。 

大同之家 

↑↓ 

機場 

住家 

港口 

(每人每次) 

50元 70元 100元 

三、日間照顧服務費： 

依據連江縣政府 108年 11月 15日連衛照字第 1080012038號函核定。 

依據中央支付碼執行，倘中央調整將同步更正及重新公告。 

適 用 長 

照 需 要 

等 級 

民眾部分負擔比率(元/月) 

一般戶(16%) 中低收入戶(5%) 低收入戶(0%) 

全日 半日 全日 半日 全日 半日 

第 2級 108 54 34 17 

政府全額補助 

第 3級 134 67 42 21 

第 4級 147 74 46 23 

第 5級 167 84 52 26 

第 6級 181 90 57 28 

第 7級 194 97 61 30 

第 8級 206 103 64 32 

註：1.全日:以 1日為 1給(支)付單位。 

2.半日:以半日為 1給(支)付單位，同日不得申請 2次。 

3.使用交通接送者另計(編碼 BD03)。 

4.以上費用以「給付價格」計算，非「離島」價格。 

 


